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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摘 要〕上海解放后，作为帝国主义在华经济势力的集中体现，外资银行停闭成为

历史的必然。但是由于受到国内外政治经济的影响，其过程较为复杂，从中国政府的策

略而言，有一个从利用到清理的转变。其中清理的方式前后亦并不一致，初期外资银行

多因自身经营问题自行歇业，朝鲜战争期间，军管等行政命令式的改造方式在美资银行

中使用。1952 年之后歇业的外资银行，则多采取对价转让的清理方式，既照顾了对外关

系，也促进了大一统经济模式的形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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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中国成立之后，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逐步展开，外资银行作为帝国主义在华经济势力

的集中体现，其停闭成为历史的必然。但是由于受到国内外政治经济的影响，外资银行的清

理过程比较复杂，从中国政府的策略来看，有一个从利用然后到清理的转变。迄今为止，学界

将大量的精力用在外资银行在华起源及其发展扩展上，只有少量的研究涉及其衰退和崩溃的

进程〔1〕，缺乏文献资料的支撑可为这一现象提供部分的解释。本文即在挖掘已刊、未刊档案

及海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，对这一问题进行一定程度的阐释，并透过上海外资银行命运的多

棱镜，兼及建国初期中外经济关系的嬗变。

一、建国初期上海外资银行的经营状况

至 1949 年 5 月上海解放止，共计 15 家外资银行在沪活动，其中美商银行 5 家、英商银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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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家、法商银行 2 家、荷商银行 2 家、比利时银行 1 家，还有 1 家总行设在伦敦，但实际是俄资

的莫斯科国民银行。外资银行的业务历史上即与进出口关系非常密切，一般而言主要对象为

其本国进出口贸易商。从整个建国初期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发展来看，其起伏受到政治环

境影响良多。1949 － 1950 年间，中国与资本主义国家间贸易曾一度恢复。1950 年贸易总额

超过了战前的 1936 年，但随着美国以及英法等国对中国实行禁运，自 1951 年，对资本主义国

家贸易下降，进口由 1950 年的 8． 2 亿元降为 1951 年 2． 1 亿元，1952 年更降为 0． 9 亿元，而出

口，则由 1950 年的 6． 7 亿元降为 1951 年的 0． 8 亿元，1952 年更降为 0． 7 亿元。国际贸易的

下降，必然影响到在沪外资银行的外汇经营状况。1949 － 1950 年上海外资银行的外汇业务

状况可见表 1、2( 单位: 美元) 。
表 1 1949 年下半期上海各指定银行外汇业务分类比较

资料来源: 中国银行总管理处编印:《外汇统计汇编初集》( 内部刊物) ，1950 年，第 340 －
341 页。

表 2 1950 年各外商银行外汇业务情况表

资料来源:《人民银行总行: 一九五〇年外商银行业务情况》( 1951 年 4 月) ，中国社会科

学院、中央档案馆编:《1949 － 1952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·金融卷》，中国物资

出版社，1996 年，第 139 页。
从上面两表观察，建国初期上海外资银行外汇业务最显著的变化有二: ( 1) 通过将 194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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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下半期上海外资银行经营外汇数据与 1950 年在华外资银行经营外汇数据( 主要是沪、津两

行营业额，大致为各占一半) 进行比较，可以发现外资银行的出口业务增多，进口业务减少，

这可以说是新中国政府实行“奖出限入”政策所收的实效。( 2) 上海外资银行的外汇业务多

数处于亏损的境地，1949 年 9 家外资银行的外汇业务中，除了莫斯科国民银行和华比银行略

有盈余之外，其余各家银行俱为亏损，其中以麦加利、花旗、汇丰、东方汇理 4 家亏损最为严

重。
此外，外资银行在整个外汇业务中的比重相对较低。根据不完全统计，1949 年 6 月至

1950 年 4 月底，上海外汇交易所各指定银行移存提取外汇数字如下: ( 1) 出口贷款，外资指定

银行占 38． 11%，为最高，中行占 37． 76%，居次，华商指定银行占 24． 13%。( 2) 华侨汇款，华

商指定银行占 89． 86%，中行占 6． 75%，外资银行只占 3． 39%。( 3 ) 其他( 包括套汇、内部往

来、联行往来等转账数字在内) ，中行占 52． 29%，华商银行占 23． 44%，外资银行占 24． 27%。
全部总百分比，中国银行占 42． 97%，华商指定银行占 30． 12%，外资指定银行占 26． 91%。
( 4) 进口货款，中行占 86． 65%，外资银行为 7． 84%，华商指定银行占 5． 51%。〔2〕显而易见，从

总体上而言，外资银行除出口贷款外，其余各项所占比重较小。随着国家外汇银行国际业务

的拓展，外资银行经营外汇业务的比重下降非常明显，1949 年，上海 57% 的进口押汇和 53%
的出口押汇由外资银行承办〔3〕，至 1950 年外资银行所占外汇业务份额仅为 9． 1%，1951 年为

2． 4%，1952 为的 1%〔4〕，至 1953 年，外汇经营总额降至 0． 48%。〔5〕

存款是外资银行业务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，外资银行的存款业务主要是来自外商企

业。通过吸收存款等各种渠道积聚的大量资金，主要用于各类放款，而外资银行放款业务主

要是支持本国在华企业，对于华资厂商则采取紧缩保守的政策。上海解放后，随着大批外商

企业的倒闭，外资银行的存放款业务大为减少。上海解放初期，其存放仅占次要地位，详见表

3( 单位: 人民币万元) 。
表 3 1950 年各外资银行存放及盈亏情况表

资料来源:《人民银行总行: 一九五〇年外商银行业务情况》( 1951 年 4 月) ，《1949 － 1952

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·金融卷》，第 140 页。

从表 3 统计数据可知，整个 1950 年，8 家外资银行存款总额共计人民币 737． 6 亿余元，放

款总额人民币 197． 1 亿余元。而截至 1953 年，外资银行的存放款业务已经基本停止。〔6〕不仅

如此，存放款业务中亏损还非常普遍。除了美国商业银行、华比银行、东方汇理银行有少量盈

余之外，其余各家银行俱为亏损，而亏损最为严重的就是汇丰、麦加利和荷兰银行。

与此同时，外资银行在整个上海金融业存放所占比重不断下降。1949 年 6 月，外资银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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存款占全部金融业存款比例的 10． 7%，至 1950 年 4 月，下降为 3． 8%。而放款的情况则略有

变化，1949 年 6 月，外资银行放款占全部金融业放款比例的 7． 1%，至 1950 年 4 月，略有上

升，占 9． 3%，但接近一年的时间，从未超过 10%。1949 年 6 月 2 日军管会金融处训令上海票

据交换所恢复活动，外资银行的票据交换在整个金融业中占据非常小的比重，大部分时间未

达到 3%。即便 1950 年 3 月到 4 月突然从 3%增加到 6． 6% ( 这与汇丰银行开展业务有关) ，

但是却不能改变外资银行在金融业比例关系中的地位。显而易见，上海外资银行的经营状况

比较旧中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旧中国外资银行在华擅自发行钞票，操纵汇率以及

外汇业务，经手中国进出口的绝大部分。上海解放初期，外资银行因其头寸及手续的繁杂，各

行的经营项目最终缩减为打包放款及出口押汇、开信用状或托收及存放几种。但即便如此，

随着国家行局垄断地位的逐渐确立，外资银行赖以维持的纯经济性金融业务亦逐步减少，自

1952 年起，上海外资银行各项业务已经基本停顿。

二、新中国政府对外资银行的初步管理

解放战争后期，随着城市的不断解放，如何对待外商在华企业的问题就已经摆在了中国

政府面前，因其是一个牵涉面很广的复杂问题，在整个国民经济恢复时期，中央政府没有专门

制定和颁布外国在华银行的管理法规，只有关于外交、对外贸易、外汇、私营银钱业管理等的

相关文件，成为新中国政府对待外资银行的政策依据。
( 一) 加强金融监管

1949 年 1 月 19 日中共中央在《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》中指出，在解放的城市中对于外资

银行，“不要忙于令其停业，而应先令其报告资本、账目和业务，以凭核办”〔7〕。七届二中全会

上更是指出: 在取消帝国主义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特权以后，“剩下的帝国主义的经济事业和

文化事业，可以让它们暂时存在，由我们加以监督和管制。”〔8〕基于这样的认识，上海解放后，

对于英、美、法等国在上海的外资银行，则允许继续营业，但是实行一定的监管。

自 1949 年 6 月始，与上海外资银行相关的一系列政策法规陆续颁布。首先是中国人民

解放军华东军区司令部分别于 6 月 3 日、9 日颁布《华东区外汇管理暂行办法》《华东区外汇

管理暂行办法施行细则》，其中规定: 中国银行为“执行管理外汇任务及经营外汇业务之机

构”，所有外汇( 含外币) 皆须存入中国银行作为外汇存款，换成外汇存单，或直接售与中国银

行，换成人民币; 中国银行得随时检查指定银行外汇之账册，并规定各指定银行办理外汇业务

之手续费。而“指定银行”的任务为充当外汇交易员，办理出口押汇与打包放款，其购进之外

汇，即按当日外汇交易所市价，售予中国银行，或存入中国银行换取外汇存单，随时到外汇交

易所自行出售。这表明，外资银行的外汇交易受到严格规定，外汇管理与经营权则由改组的

中国银行直接掌控。
6 月 4 日，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公布关于外汇指定银行申请的通告，凡遵守人民政府

政策法令，过去办理外汇业务具有成绩，在国外有分支行或代理行者，可以向上海中国银行总

管理处国外部提出申请，经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财经委员会金融处核准后，成为经营外汇的

“指定银行”〔9〕。随即，上海的 21 家中外银行获此资格，其中外资银行 9 家，即花旗银行、大
通银行、美国商业银行、汇丰银行、麦加利银行、东方汇理银行、华比银行、安达银行和莫斯科

国民银行。9 月 6 日，英商有利银行经华东区行同意申请成为指定银行。〔10〕1950 年 10 月 9

日，荷兰银行获得指定外汇银行资格。〔11〕而沙逊、中法工商、运通、友邦等 4 家，因规模小，业

务少，不合指定银行条件，未予批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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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49 年 8 月 21 日，《华东区管理私营银钱业暂行办法》颁布，规定私营银钱业只准经营

各种存放款及票据贴现、埠际汇兑、押汇等银行业务，不得从事各种金融投机和商品投机。并

须在 9 月 20 日前将所订章程载明各项: 名称、组织及地址、资本总额、业务范围及营业计划、
有限责任及经理人姓名、籍贯、简历、股东名册等，呈请上海市政府并转呈华东财政经济委员

会。而私营行庄自有资本额必须达到规定的标准，其中上海的银行标准是 10000 － 20000 元。
在资本额的构成中，现金资本部分不得少于规定的最低标准数，并应按规定比例向人民银行

缴纳存款保证金。在存放上，则规定信用放款数额不得超过存款总数之半。存款提存的付现

准备金，活存为 7 － 15%，定存为 3 － 8%。〔12〕在颁布这一管理办法的同时，还相应颁布了《私

营银钱业申请登记验资办法》《关于处理暗帐的规定》《经营管理暂行办法》等一系列补充办

法和规定，并由政府授权国家银行，对包括外资银行在内的私营行庄的经营业务情况作全面检查。
( 二) 进行业务指导

建国初期，国家在加强对外资银行进行金融管理的同时，仍然利用外资银行的人力、资力

与国外关系，担任外汇指定银行，客观上使得外资银行成为对外贸易汇兑的桥梁。之所以采

取“利用”的原则，主要是因为这些银行具有较为雄厚的资力，在国外机构多条件好，因而信

用良好，调拨灵活，在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中，仍然存在着一定的作用，比如: 在对外贸易上

必要的运用; 在国家银行和外联行还未建立经常可靠关系前，外资银行担任国外代理行，可以

代替联行的任务; 可以利用它们的国外头存“增加出口，争取外汇”而服务; 对外汇头寸的周

转，起着调盈剂虚的作用; 节省了办理外汇业务的人手和物力，等等。
而在具体的操作中，1949 年 6 月 10 日起，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挂出人民币的外汇牌

价( 7 月起全国统一挂牌) ，并在中国银行上海分行设立外汇交易所，以集中各指定银行的外

汇买卖。在交易所内，交易员为指定银行，中国银行根据市场行情，报经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

行批准后每日公布外汇开盘价格，各交易员再依照外汇供求情况自由议价成交，严禁一切场

外交易。至于外汇业务方面的各项具体问题，中国银行上海分行根据不同时期的政策要求，

对指定银行随时颁发通函进行指导。从 1949 年 6 月到 1951 年底，这类通函共颁发了 200 余

份。由此外资“指定银行”在中国银行的监督下，经营出口押汇业务，将外汇移存中国银行，

取得外汇存单，在外汇交易所按牌价折合人民币卖给中国银行。经营进口押汇可代进口商在

外汇交易所买入外汇存单，并向中国银行提取外汇。
在实际的运营过程中，外资银行的有利之处得到了充分的运用。外国进口商得以外资银

行的信用状向中国出口商订货，出口商即利用信用状外汇售予国家银行的资金收购出口商

品，然后装运出口。而打包放款、出口押汇等则对资金短绌的出口商具有帮助，因而促进了整

个对外贸易的进行。自 1949 年 6 月至 1950 年 12 月间，上海的外资银行业务在全市进口和出

口结算业务中，分别占了 14% 和 32%，对开展对外贸易和便利外汇资金结算起到了一定的作

用。〔13〕

( 三) 督促清偿旧欠

近代以来，外资银行依恃特权，对华欠了许多债务。为了彻底清查这些债务情况，以便督

促处理，在军管会金融处和外事处的支持与指导之下，中国银行于解放初期组织力量，对其进

行全面查帐，掌握了大量凭证、资料。通过这一工作，也为随后对外资银行的清偿旧欠工作，

打下了基础。
1953 年 2 月 20 日，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《关于解放前银钱业未清偿存款付给办

法》，在全国范围内之银钱业，包括外资银行，所有尚未清偿之解放前存款，悉依本办法规定

给付之。〔14〕对于外资银行而言，凡经批准歇业的，其全部债权债务，包括本币和外币，均须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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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清理，由中国银行进行具体监督。

截至 1953 年底的统计显示，上海地区需要办理的解放前存款清偿的行庄计 230 余家，人

民银行上海分行直接监督的清偿部分包括外资银行 13 家。13 家外资银行账面应偿付存户

数 96455 户，应付 1384． 65 亿元( 旧币) ，实际接受登记 10020 户，登记金额 237． 47 亿元( 旧

币) 。〔15〕根据 1954 年的统计数据，截至当年 9 月 20 日，13 家外资银行已经偿付 2260 户，金额

66． 0363 亿元( 旧币) ，暂时保管户数 23 家，金额 4843 万元，尚未给付 8373 户，金额 180． 0323

亿元。〔16〕由于清偿存款本身所存在的复杂性，经过一年的期限，大部分外资银行仍有遗留问

题不能解决，这些问题最终阻碍着外资银行的停业清理。

显而易见，与对私营工商业的限制相同，建国初期属于美国、英国、法国和其他西方利益

的外资银行也面临着营业限制，不仅特权已经完全消失，而且还必须在国家银行的监督之下

才能进行有限的业务运作。但是，新中国政府对外资银行控制手段的变化是一个渐进过程，

面对西方国家的对华经济封锁，人民政府最初采取的措施是“对他们采取管理与利用的方针”〔17〕。

三、建国初期上海外资银行的清理

歇业及歇业的方式，是企业财产所有权和经营自主权的重要表现形式。建国初期，由于

业务清淡，外资银行纷纷结束在华业务，大多数采取自主歇业方式。歇业申请之后，面临的就

是如何清理的问题。

外资银行从中国收缩始自美商银行。美商银行对于新中国成立后在沪继续营业所持态

度相对消极，上海解放的当年，即有美商银行办理了停业清理手续。首先是美国运通银行于

1949 年 10 月 27 日在《解放日报》刊登清理通告，宣布停业。后经上海市军管会金融处批准，

次年 10 月清理完毕。1950 年 4 月 19 日，美国大通国际商业银行因业务前途暗淡，呈托中国

银行转递金融处请求停业〔18〕，上海仅有一个美国籍行员托马斯( Julius J． Thomason) 负责收

尾银行尚未完成的业务〔19〕，8 月 3 日该银行获准停业。花旗银行在解放前是美国在华最具

实力的银行，至 1950 年上半年，其在华业务已一落千丈，上海分行面临极大亏损，最终于 8 月

13 日申请歇业，获得批准。〔20〕12 月 23 日，该银行留下英国韩德( Harnden) 及范仁才等 20 多

人组成清理处。〔21〕

朝鲜战争爆发后，1950 年 12 月 16 日，美国开始在其管辖范围内对中国的财产实行管制，

冻结中国在美国各银行的存款及在第三国银行的美元存款。中国政府用同样的方式回敬美

国人。12 月 28 日，政务院发布《关于管制美国在华财产冻结美国在华存款命令》，立即对美

国政府及美国公民的所有在华财产和企业实行管制，同时对美国政府及美国企业在中国的财

产进行管制，并冻结中国境内所有银行的一切美国公私存款。根据这一法令，军事管制委员

会公告美国企业的所有人及管理人负责呈报财产情况，未经批准，不得转让及处理。12 月 30

日起，军管会管制了包括友邦银行和美国商业银行在内的上海美商 115 家。〔22〕自此，中美之

间经济关系宣告中断，美资银行的业务更加窘迫，次年美国商业银行( 1951 年 4 月 7 日)〔23〕、

上海友邦银行( 1951 年 4 月 9 日)〔24〕亦先后获准停业。

相比较而言，英国在沪银行则表现得犹豫迟疑。英国政府自 1950 年即已在贸易方面对

中国采取管制措施，1951 年开始追随美国对中国实行禁运，当年 6 月 19 日，又宣布把运往中

国及香港的一切货物置于特许管制之下。在此情况之下，英国对华贸易当年便下降到 3500

余万元〔25〕，只及上年的一半左右，1952 年则更将至三分之一。〔26〕面对这一情势，1952 年 5 月

20 日，英国外交大臣在下议院宣布，在华英商企业中的大部分将从中国撤离。〔27〕这个决定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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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在华 20 家英商企业，诸如英美烟草公司、麦加利银行和汇丰银行、有利银行以及怡和洋行、
壳牌石油所作出的。〔28〕6 月 7 日，汇丰银行正式申请歇业。〔29〕随即麦加利、有利银行亦采取相

同步调。
其余外资银行的情况，与英商颇为相似。1950 年起，在冷战的背景之下，受印支战争、朝

鲜战争和阿尔及利亚战争的影响，中法关系停滞不前。面对业务基本停滞，亏损不断扩大的

窘境，法资银行亦采取措施准备退出中国。1952 年 2 月，法国的东方汇理银行提出关闭上海

分行。而荷资银行则有所不同。安达银行于 1949 年 11 月 3 日即自动清理停业。〔30〕荷兰银

行于 1952 年 8 月 19 日，接总行训令申请停业，同时与该行职工共同讨论职工解散事项。〔31〕

1953 年 2 月 20 日，《关于解放前银钱业未清偿存款付给办法》颁布之后，中国政府调整

政策，允许申请歇业的外资银行进行资产清算，但条件是这些银行将负责人留在中国，以等待

对属于中国人的在国外的，特别是美国美元账户的解冻。6 月，中共召开的外事工作会议在

总结经验的基础上，对外资企业确定了“区别对待，稳步前进”和“有理、有利、有节”的对外资

企业的清理方针。〔32〕

这年 8 月，在对外商企业总方针指导之下，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对外资银行清理形成初步

意见，“解放后外商银行的经济特权已完全被摧垮，因而均要求结束，其中除少数银行对我尚

有需要保留外，一般均可允其结束促其清理，故应该根据不同对象分别采取: 促其结束、允许

大部分歇业、争取保留少数三种方针”。对于上海的外资银行而言，具体情况是〔33〕: ( 1) 争取

暂时保留者是英商汇丰银行。保存英商汇丰有代表性，留下它对我在英属区十余行处有好

处。( 2) 允许清偿后歇业者有荷兰银行、华比银行、东方汇理银行、麦加利银行、有利银行，此

数家保留意义不大，可允歇业但必须清偿债务特别是冻结美金债务。( 3) 促其结束者有美商

运通、美国商业、大通、友邦、花旗等银行，英商沙逊银行、法商中法工商银行，这 7 家均是解放

前后即已歇业，但还未最后清理完竣。
对于外资银行的清理工作，亦确立步骤及方法如下〔34〕: ( 1 ) 对争取保留者，保留办法有

三: 一是适当给予业务，增加收入，做到不亏或少亏; 二是允其裁员减薪，减少支出; 三是允其

债务集中一地清理。( 2) 允许歇业者，荷、比等外资银行或去或留影响不大。如申请歇业，只

要其解放前存款清偿完毕，可予批准，但其余几家因有冻结美金，应采取各种办法促其还债。
( 3) 促其结束者，美商歇业较早，但尚未最后清理。问题是僵持在先进( 中方坚持先调款进来

清理) 或先出( 美方坚持先让人出去然后再调款进来清理) 问题上，中方的原则是必须坚持清

理完毕后始准其负责人出境。根据上述三种方针处理，中方始终强调两点，即( 1) 冻结美金

及其他债务必须清偿后始作为清理完竣。( 2) 必须在清理完竣后外人始能出境。由于当时

美国财政部的外国资产管制规则，大部分的外资银行外汇债务无法支付，由此这些银行实际

上不能实施其停闭政策。
1954 年，国际局势出现新的变化，除了美国以外，中国与英、法、荷等西方国家的关系出

现了不同程度的缓和。对于要求停业清理的外资银行，中国方面也渐渐认为行政命令式的改

造不适合当时的情况，而多采用对价转让的方式。对价转让是由外国产业同中国国营企业订

立契约，写明前者自愿将资产转让给后者，而后者承担前者的债务和对职工的义务。这一方

式总体上是通过经济手段，基于自愿，采用商业协议的形式来进行的。
首先是英商三家银行与中国政府之间就解决方案进行磋商。1955 年 2 月 17 日，麦加利

银行撤销 1952 年的歇业申请〔35〕，4 月 5 日，该行申请将全部财产转给大华企业公司以清债务

与义务、调整机构，继续经营。〔36〕3 月 1 日，有利银行申请将全部财政转给大华企业公司。3
月 8 日，有利银行转让契约准予备案。有关该行未了问题，仍继续负责清理。〔37〕随后 4 月 2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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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、5 月 10 日，汇丰银行两次申请撤销 1952 年的歇业申请，并将全部财产转给大华企业公

司，以清偿债务与义务、调整机构，继续经营。〔38〕根据麦加利银行 1955 年 4 月中国方面签订

的《财产转让协议》，其中两个实质性条款清楚地表明，银行同意向中国公司转交其全部在华

资产———建筑、库房、库房中的物品和所有权( 合同、证书等等) 。而中国方面则同意承兑该

银行在职员、税收和其他( 本地货币的) 承付款项等方面的欠负。但是中国政府的条件是“一

切资产抵偿双方协议同意的债务”和“不承担外币债务”，“只包括经双方提出，由我承让单位

同意承担之负债或义务，其他一律不负责任。”〔39〕

紧随其后的是法资银行。1955 年 11 月 8 日，东方汇理银行开始清理。其总行决定于

1955 年 12 月 31 日起，不再继续维持沪行开支。〔40〕1956 年 5 月 25 日，东方汇理银行与中国政

府达成协议。这一协议，与英国银行情况相同，是与大华企业公司签署的。〔41〕至于中国卷入

朝鲜战争而冻结的存款，法国人和其他人在美国所拥有的中国金融资产仍然是一个问题。中

国人一直保留着要求这些存款安全返还中国的权利。1960 年，该银行外籍负责人高维渥病

死之后，法国方面再未派负责人来沪清理。〔42〕

英国沙逊银行建国后未复业，从现有资料显示，其清理工作一直持续到 1956 年 1 月。〔43〕

中法工商银行则在上海开了一家临时登记与付款机构。1953 年 4 月 18 日，该行按照中国政

府的指示，让存款者提取他们在解放前的存款。一年以后，偿付工作才告结束，剩下的未支付

的欠款转到了中国人民银行。〔44〕

随着中国政府对私营工商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外资银行也逐渐

收缩或转让。荷兰的两家银行中，安达银行率先申请停业。1949 年 11 月 3 日，安达银行以亏

损为由，向军管会金融处申请停业，获得批准后于次年 8 月 31 日正式关闭。荷兰银行于 1954
年 12 月 2 日获准正式歇业，自即日起办理纳税清理及登报公告手续，并逐月将清理情况向上

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报告。〔45〕华比银行因亏损严重，1955 年 11 月 16 日，布鲁塞尔总行会议

决定停闭中国的两个分行( 上海、天津) 。12 月 15 日，华比上海分行正式向金融处及上海市

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停业。〔46〕1956 年 3 月 15 日，经军管会金融处核准清理，该行资产转让大

华企业公司，其剩余人员均由大华企业公司吸收。截止 7 月底，全部清理工作结束，只是美国

冻结美金 14 万元，故仍需雇佣 2 人继续工作。〔47〕

相比较而言，莫斯科国民银行的情况与资本主义国家的银行略有不同。主要是鉴于中苏

同为社会主义国家，一切金融业务都通过国家银行往来，在上海设行实属多余。因而 1950 年

6 月 5 日，莫斯科国民银行申请停业〔48〕，于 7 月 18 日正式关闭撤离。
截至 1956 年，除了汇丰银行、麦加利银行上海分行被指定为外汇银行继续维持营业之

外，其余 13 家外资银行都通过不同方式得以歇业清理。纵观建国初期上海外资银行的清理

过程，中国政府逐渐形成了管制、对价转让等清理方式。从时间上来看，主要分为两个阶段，

1952 年之前，外资银行因自身经营问题自行歇业，管制等行政命令式的改造方式在朝鲜战争

期间只在美国银行中使用过。1952 年之后歇业的银行，则多采取对价转让的方式，这一方法

主要是为了照顾对外关系，防止生硬，防止外交上的波动，充分展现了其灵活性。

注释:
〔1〕国内学界对此过程少有专门讨论，大部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的通史中进行描述，如吴承明、

董志凯主编: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》( 第一卷) (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，2001 年) ，武力主编: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经济史》( 中国经济出版社，1999 年) 等。国外学术界则利用英、法等国档案进行了较为具体的研

究，如外学界利用了英、法等国的档案进行了较为具体的分析，如 Aron Shai，Imperialism Imprisoned，Th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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